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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1/2021_2022__E9_87_91_E

8_9E_8D_E4_BC_81_E4_c80_311224.htm 财政部第43号令 《金

融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》已经部务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。部长 金人庆

二○○七年一月十一日金融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

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的

监督管理，反映金融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状况，规范金融企业

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工作，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，制

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国有及

国有控股金融企业、金融控股公司、担保公司（以下简称金

融企业）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的确认，适用本办法。 第三

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本，是指国家对金融企业各种形式的投

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，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

益。 国有独资金融企业，国有资本为该金融企业的所有者权

益，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。国有控股金融企

业，国有资本为该金融企业所有者权益中国家应当享有的份

额，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。 第四条 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财政部门（以下简称财政部门）应当依据经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的金融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告，在全面分析年度

内国有资本增减变动因素的基础上，按照统一政策、分级管

理的原则，对本级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

果进行确认。 上级财政部门对下级财政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

和监督。 第五条 金融企业应当如实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，

认真分析和核实年度内国有资本增减变化的各项因素，真实



反映国有资本运营结果。 第六条 金融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

确认结果，应当作为财政部门对金融企业进行绩效评价的重

要依据。第二章 指标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